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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檔號：FH CR 3/3231/16、立法會LS82/16-17、

CB(2)1823/16-17(02) 至 (03) 、

CB(2)2140/16-17(01) 至 (02) 及 CB(3)687/16-17
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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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委員會聽取 34名團體代表就《私營醫

療機構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口頭陳述的意見，

並察悉不出席會議的團體提交的 6份意見書。  
 

政府當局  3.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就政府當局的下述回應，說明相關豁

除的擬議準則，以及哪些現有醫療機

構將符合該等擬議準則：視乎委員的

意見，政府當局會考慮把那些由香港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管理或

控制，用作教學或研究的醫療機構，

豁除於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  
 
(b) 說明假若美容服務提供者屬下的美容

從業員在條例草案第 12(3)條指明的例

外處所以外的處所，為顧客施行入侵

性美容程序，例如紋眉、除痣、使用

激 光 或 彩 光 的 治 療 ， 以 達 致 美 容 目

的，則在甚麼情況下，該美容服務提

供者將視作觸犯條例草案第 12(1)條；  
 
(c) 就條例草案第 71條提述的私營醫療機

構投訴委員會 ("投訴委員會 ")，  
 

(i) 回應下述建議：投訴委員會應由醫

療專業的代表、其他專業的代表及

其他業外委員組成，人數比例相

等。根據條例草案第 71(2)(c)條，

投訴委員會除有一名主席和一名

副主席外，還有不少於 24名而不多

於 48名委員；及  
 
(ii) 說明會否設立上訴機制，讓那些對

投訴委員會的決定感到受屈的投

訴人可提出上訴，覆檢有關決定； 
 
(d) 說明日後由非政府機構成立及營辦，

並提供紓緩寧養服務的新私家醫院，

可 否 獲 豁 免 支 付 醫 院 牌 照 的 申 請 費

用。根據條例草案擬議附表 3，就一間

病牀不多於 200張的醫院而言，申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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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牌照 (請參閱項目 1)及申請將醫院牌

照續期 (請參閱項目 12)的費用，分別為

42萬 6,000元及 5,020元，而牌照的有效

期不多於 2年；及  
 
(e) 就 團 體 對 條 例 草 案 提 出 的 意 見 和 建

議，特別是關於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

宜，提供綜合回應。  
 
 

II. 其他事項  
 
4.  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17年
11月 7日下午 4時30分舉行。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59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5 月 17 日  



附件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7年 10月 9日 (星期一 ) 
時間：上午 9時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1013 - 
001423 
 

主席  致開會辭   

001424 - 
001728 

日間醫療設施標

準督導委員會  
 

陳述意見   

001729 - 
002038 

香港西醫工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09)號文件) 
 

 

002039 - 
002211 

香港美容業管理

及發展協會  
 

陳述意見   

002212 - 
002533 

香港美容業總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85/16-17(01)號文件) 
 

 

002534 - 
002819 

靈實司務道寧養院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03)號文件) 
 

 

002820 - 
003112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陳述意見   

003113 - 
003523 

The Zubin Foundation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04)號文件) 
 

 

003524 - 
003828 

香港專科手術及

內窺鏡中心有

限公司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05)號文件) 

 

003829 - 
004120 

香港腎科團隊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06)號文件) 
 

 

004121 - 
004230 

香港醫療美容醫

生協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07)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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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4231 - 
004548 
 

自由黨  陳述意見   

004549 - 
004901 

香港醫學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08)號文件) 
 

 

004902 - 
005128 

香港醫學化驗所

總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85/16-17(02)號文件) 
 

 

005129 - 
005332 
 

輔助醫療業管理局  陳述意見   

005333 - 
005641 

民主黨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85/16-17(03)號文件) 
 

 

005642 - 
005950 

香港美容出版社

有限公司  
 

陳述意見   

005951 - 
010254 
 

蔡曾玉玲女士  陳述意見   

010255 - 
010538 
 

香港專業及資深

行政人員協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58/16-17(01)號文件) 
 

 

010539 - 
010900 

香港私家醫院聯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10)號文件) 
 

 

010901 - 
011211 

香港私人執業專

科醫生協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11)號文件) 
 

 

011212 - 
011420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陳述意見   

011421 - 
011601 

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  
 

陳述意見   

011602 - 
011737 
 

香港大學  陳述意見   

011738 - 
011914 

知識轉移及顧問

有限公司  
 

陳述意見   

011915 - 
012215 

陳偉傑先生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1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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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2216 - 
012441 

長期病患者關注

醫療改革聯席  
 

陳述意見   

012442 - 
012816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85/16-17(04)號文件) 
 

 

012817 - 
013059 

善寧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13)號文件) 
 

 

013100 - 
013423 

消費者委員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58/16-17(02)號文件) 
 

 

013424 - 
013552 
 

香港醫學組織聯會  陳述意見   

013553 - 
013645 

香港牙醫學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40/16-17(14)號文件) 
 

 

013646 - 
013927 
 

鍾慧儀教授  陳述意見   

013928 - 
014113 
 

國際斯佳美容協會  陳述意見   

014114 - 
014324 

香港牙醫管理委

員會  
陳述意見  
(立法會CB(2)2185/16-17(05)號文件) 
 

 

014325 - 
015117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政府當局在制訂改革後的私

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的各個

階段，一直與公眾和持份者保

持聯繫。諮詢工作的詳情載於

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第 28段 ( 檔 號 ： FH CR 
3/3231/16)；  

 
(b) 衞生署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於 2015年中成立的日間醫療
機構標準項目督導委員會，會

在訂定日間醫療中心的規管

標準，以及就診所的規管標準

提出建議時，本着專業自主的

原則，繼續與相關的專業人士

保持聯繫，以助保障病人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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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全和權益；  
 
(c) 政府當局會繼續聽取委員就

下述事宜提出的意見： "小型
執業診所 "應由甚麼構成，從
而讓衞生署署長 ("署長 ")可
根據條例草案第 4部批予豁
免，不受發牌制度規管；  

 
(d) 政府當局對下述建議持開放

態度：把那些由香港大學 ("港
大 ")和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
管理或控制，主要用作醫學或

牙醫學的教學或研究的日間

醫療中心、診所及衞生服務機

構，豁除於條例草案的適用範

圍；  
 
(e) 條例草案旨在規管由註冊醫

生或註冊牙醫 (視乎情況而
定 )在其內提供醫療服務的處
所。至於醫療儀器的規管，將

會由另一項立法工作處理；及  
 
(f)  一些現有附表護養院有意在

適當時候成為提供紓緩寧養

服務的私家醫院，政府當局會

繼續與其營辦人討論他們對

於在新的規管制度下申請醫

院牌照提出的關注。  
 

015118 - 
015844 

主席  
黃碧雲議員  
政府當局  

黃碧雲議員詢問條例草案通過後

就附表護養院作出的安排。政府當

局回答時表示，條例草案訂明附表

護養院的過渡安排。附表護養院可

選擇根據《安老院條例》 (第 459
章 )申請牌照。至於那些有意在適
當時候成為提供紓緩寧養服務的

私家醫院的附表護養院，他們必須

按有關要求申請醫院牌照，包括申

請須連同條例草案附表 3指明的適
當費用一併提交。據政府當局了

解，這些附表護養院關注的事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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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括在任何時間均有最少一名註冊

醫生駐於醫院的規定，以及為決定

不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末期病人

作出的安排。  
 
黃碧雲議員詢問，那些聘請註冊醫

生或註冊牙醫提供醫學美容服務

的美容中心，須否遵從私營醫療機

構規管制度下的發牌規定。政府當

局回答時表示，這類處所符合條例

草案下的 "日間醫療中心 "或 "診
所 "的涵義，並必須在領有日間醫
療中心牌照或診所牌照 (視乎情況
而定 )的情況下運作。  
 

015845 - 
020606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

說明日後由非政府機構成立及營

辦，並提供紓緩寧養服務的新私家

醫院，可否獲豁免支付醫院牌照的

申請費用。  
 
蔣麗芸議員認為應規定私營醫療

機構須為負責掌管該機構的日常

管理的醫務行政總監投購責任保

險，確保一旦發生醫療或牙科事

故，病人可獲得足夠的賠償。  
 
蔣麗芸議員認為，衞生署應就規管

美容業成立督導委員會，協助業界

制訂規管制度，涵蓋的事宜包括儀

器的使用。政府當局回答時重申，

醫療儀器的規管將會由另一項立

法工作處理。郭家麒議員促請政府

當局不要拖延制訂使用美容相關

醫療儀器的規管制度。  
 

政府當局  

020627 - 
021337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關注一些醫療集團或

會濫用條例草案向小型執業診所

提供的豁免，規避診所的發牌規

定。就此，政府當局表示，建議的

豁免只適用於由個別或少數醫生

或牙醫營辦的診所。就後者而言，

有關診所必須由不多於 5名註冊醫

 



 

-  6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生或註冊牙醫營辦，他們均 (亦只
有他們 )負責診所的管理並於此執
業。  
 
郭家麒議員認為，鑒於公營紓緩寧

養服務不足，由非政府機構成立及

營辦，提供紓緩寧養服務的非牟利

私營醫療機構所須符合的發牌規

定，應有別於私家醫院。這類私營

醫 療 機 構 須 繳 付 的 牌 照 申 請 費

用，亦應低於發出醫院牌照的費

用。  
 

021338 - 
022339 

主席  
邵家輝議員  
香港美容業總會  
香港美容出版社

有限公司  
政府當局  

應邵家輝議員邀請，香港美容業總

會的代表闡述該會在其意見書中

就條例草案第 12、66、67及 94條提
出的關注；香港美容出版社有限公

司的代表關注到，某些美容程序被

視作醫療程序，提供這類美容服務

的美容院將會在新的私營醫療機

構規管制度下受到規管。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12(1)
條下的 (a)及 (b)款須一併閱讀。《診
療所條例》 (第 343章 )和《醫生註
冊條例》 (第 161章 )中亦有性質類
似的條文。此外，在私營醫療機構

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成立的

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

組 ("工作小組 ")，已確定某些程序
因本身有一定風險，只應由註冊醫

生或註冊牙醫施行。  
 

 

022340 - 
022810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臻議員詢問，根據條例草案，

護 士 在 護 士 診 所 提 供 的 護 理 服

務，以及社工在中心為患有精神病

的長者提供的照顧服務，會否被視

作醫療服務。  
 
政府當局澄清，條例草案已訂明屬

醫院、日間醫療中心、診所或衞生

服 務 機 構 的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的 涵

義，以及這 4類私營醫療機構的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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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總括而言，只有那些提供下述

醫療服務或醫療程序的機構，才會

受到規管：該等服務或程序只可由

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施行，或按註

冊醫生或註冊牙醫的指示施行 (視
乎情況而定 )。條例草案第 92條禁
止使用符合該條所列準則的名稱

或描述，除非事先獲署長書面批

准，或除非任何其他法律有所規定

或准許。  
 

022811 - 
023515 

主席  
陳沛然議員  
政府當局  

陳沛然議員表示，在支持條例草案

的團體中，有部分卻認為他們的機

構應免受規管。  
 
政府當局回答陳沛然議員的提問

時詳述條例草案第 8條訂明的私營
醫療機構的處所的釋義。就現行的

規管制度而言，一間醫院及其衞星

診 所 可 在 同 一 醫 院 牌 照 下 受 規

管。根據建議的制度，並非與該醫

院附連、相鄰或鄰接的日間醫療中

心或診所，須領有不同的牌照。倘

若並非醫院的私營醫療機構 (例如
診所 )在一幢大廈裏面的超過一個
單位內營辦，而該等單位成為一

體，使該機構以單一機構形式運

作，則有關處所可受單一牌照涵

蓋。  
 
陳沛然議員詢問，那些把其施行的

醫療程序指為美容程序的美容服

務提供者，會否受條例草案第 12
條規管。政府當局回答時表示：  
 
(a)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條，任何並

非醫護專業人員的人 (i)在某
些例外處所以外的處所，為正

在罹患 (或可能正在罹患 )任
何疾病、受傷、精神上無能力

或身體傷殘的另一人，施行

(按本意論 )醫學治療或醫療
程序；及 (ii)在施行該項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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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或程序時，導致該另一人受人

身傷害；及  
 
(b) 《醫生註冊條例》和《牙醫註

冊條 例》 (第 156章 )分別 訂
明，任何人並無註冊而從事內

科或外科執業或公布其姓名

為正如此執業者，以及任何人

如非註冊牙醫而在香港以牙

醫身分執業，即屬犯罪。  
 

023516 - 
024016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麥美娟議員詢問，私營醫療機構的

"處所 "的涵義，是否涵蓋流動診療
所或牙科診所，政府當局給予正面

的答覆。  
 
麥美娟議員關注條例草案第 84(2)
條所訂的限制，即私營醫療機構投

訴委員會 ("投訴委員會 ")可於下
述情況下，拒絕委出個案小組以考

慮某對機構投訴：該投訴所關乎的

事件，在該投訴作出當日超過 2年
前發生。她認為，當局必須確保在

發生醫療事故時，並非醫療人員的

醫療集團投資者，不能夠因為小型

執業診所的營辦人可免受發牌制

度規管的此項建議，而無須負上責

任。  
 
政府當局回應麥美娟議員的要求

時答允在適當時候與美容業的持

份者會面，討論他們對條例草案的

關注。  
 

 

024017 - 
024358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一

名團體代表的下述建議：投訴委員

會應由醫療專業的代表、其他專業

的代表及其他業外委員組成，人數

比例相等。主席並建議美容業代

表、政府當局和他本人舉行非正式

會議，以深入了解業界對條例草案

的關注。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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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359 - 
024911 

主席  
邵家輝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輝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

說明，假若美容服務提供者屬下的

美容從業員在條例草案第 12(3)條
指明的例外處所以外的處所，為顧

客施行入侵性美容程序，例如紋

眉、除痣、使用激光或彩光的治

療，以達致美容目的，則在甚麼情

況下，該美容服務提供者將被視作

觸犯條例草案第 12(1)條。  
 

政府當局  

024912 - 
025752 

主席  
陳沛然議員  
政府當局  
香港牙醫學會  

陳沛然議員提到，政府當局表示傾

向接納建議，把那些由港大和中大

管理或控制，主要用作醫學或牙醫

學 的 教 學 或 研 究 的 日 間 醫 療 中

心、診所及衞生服務機構，豁除於

私營醫療機構的新規管制度。他要

求政府當局說明上述豁除的擬議

準則，以及哪些現有機構將會符合

這些擬議準則。  
 
應陳沛然議員邀請，香港牙醫學會

的代表提出關注，表示目前一些註

冊牙醫及麻醉科醫生於臨時場地

為智障人士提供在監察麻醉下的

牙科護理義工服務，會否被視作醫

療程序，並須在受規管的私營醫療

機構內施行。政府當局給予正面的

答覆。  
 

 
 
 
 
 
 
政府當局  

025753 - 
030238 

主席  
麥美娟議員  
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  
政府當局  

麥美娟議員表示，工作小組建議豁

免傳統紋身 (包括紋眉 )，不將之視
作醫療程序。她再次要求政府當局

與美容業的代表會面，了解他們對

條例草案的關注。  
 
麥美娟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香港

社區組織協會的下述建議提供回

應：應設立上訴機制，讓那些對投

訴委員會的決定感到受屈的投訴

人可提出上訴，覆檢有關決定。該

協會提出進一步意見，表示署長日

後根據條例草案第 102條發出的相
關實務守則，應指明私營醫療機構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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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對機構投訴的服務承諾。  
 

030239 - 
030306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就團體對條例

草案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關

於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提供綜

合回應。  
 

政府當局  

議程第 II項：其他事項  
 
030307 - 
030322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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